
 

 

 

 

 

 

 

 
 

 

台灣有限公司維護指南 

 

如非另有說明，本指南所述“台灣公司”，係指根據台灣《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設

立登記的有限公司。 

本指南專為本事務所之客戶而編製。旨在給予擬在台灣設立登記公司之人士，對《公

司法》就設立登記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認識。本指南所提供的，僅屬一般性參考資料，

如有疑問或希望獲得更詳盡的資料，可直接徵詢本會計師事務所。   

如客戶希望瞭解台灣公司設立登記後的各項維護責任，可以參閲本事務所編制的“台灣

公司維護指南”。 

本事務所為客戶提供廣泛及私人性有關公司設立、審計、稅務、會計等服務，並提出

改善財務管理之意見。  

本會計師事務所誠意為閣下提供最新資料及優良服務。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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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設立登記後的維護責任簡介 

 

一、 通知經濟部關於公司的各項變更 

 

公司設立後，如發生以下各項變更，公司必須遞交申請書及相關應備文件、於

規定期限之內，通知台灣經濟部： 

1、 變更公司登記資本額、發行股份及減少股份 

2、 變更公司名稱及增加營業項目 

3、 變更公司董事（辭職、新委任）或變更董事的個人資料 

4、 變更登記地址 

 

二、 通知國稅局關於以下事宜的變更 

 

公司開始營業後，如果發生以下變更，公司必須於規定時間內遞交申請書及相

關應備文件至國稅局 

1、 變更公司登記資本額、發行股份及減少股份 

2、 變更公司名稱及增加營業項目 

3、 變更公司董事長（辭職、新委任 

4、 變更登記地址 

 

三、 年度會計表冊之編製 

 

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應編造下列表冊，分送各股東，請股東承認，表冊送達

後超過一個月股東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3、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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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稅務申報 

 

依照台灣《營業稅法》及《所得稅法》的規定，公司於辦竣營業人登記後，除

營業稅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 2 個月為 1 期，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

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 例如：1-2 月份的營業稅應於 3 月 15 日以前報繳)。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 1 期，於次月

15 日前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 1 年度

內不得變更。 

 

公司為各類所得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

庫繳清，並於每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

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營利事業除符合免辦理暫繳之相關規定者外，應於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

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1/2 為暫繳稅額，自行向公

庫繳納，並依規定格式，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一併

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但營利事業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

稅額抵減前述暫繳稅額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申報。 

 

      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

關申報其上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之結算稅額。其屬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事業，應再就截至上年度未分配之前一年度盈餘及其應加徵 10%之

稅額辦理申報。 

 

五、  備存記錄及文件 

 

備存下述記錄及文件：公司變更登記核准函、核准後變更登記表、營業人變更

核准函、公司章程、股東同意書之記錄，更新的財務記錄、公司印章、相關表

冊（包括股東名冊、董事名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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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備存會計記錄 

 

會計事項之發生，均應取得、給予或自行編製足以證明的會計憑證，公司根據

原始憑證(外來、對外及內部憑證)編製記帳憑證(收入、支出及轉帳傳票)，根

據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對外會計事項應有外來或對外憑證，內部會計事項

應有內部憑證以資證明。公司必須設置之會計帳簿，為普通序時帳簿及總分類

帳簿。製造業或營業性質特殊者，並得設置紀錄成本之帳簿或必要之特種序時

帳簿及各種明細帳簿。公司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

年度決算程序終了後，至少保存 10 年；至於依照稅法規定應自他人取得之憑

證及給予他人憑證之存根或副本等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

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終了後，至少保存 5 年。而納稅收據的保

存年限，則為避免將來查證欠稅時引起爭執，亦以保存 5 年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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